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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身份、工地，私刻公章伪造合同，诈骗60余万元

编编织织美美丽丽谎谎言言的的““项项目目经经理理””

就这样，田强等人编织着
一个又一个美丽的谎言。“金额
的多少主要是看人来，一般也
不会多要，三万到七万不等，最
多的时候是12万。”田强说，等
保证金进了账户，田强就会给
受害人发放施工进场令。随后
就开始实行“拖字决”战术，直
至受害人失去耐心。

只有初中文化的田强等人
并不高明的骗局，为什么能屡
屡得逞？

“这或许就是田强的高明
之处，他很好地把握住了受害
人想挣钱的心理。”在杜廷勇看
来，田强当过兵，干过业务员，
自己也干过厂长，而且还有承
包工程的实际经历，“这些较为
丰富的人生经历，不仅让他能
说会道，而且说起谎话来跟别
人说实话一样，心理素质过
硬，”杜廷勇说。

田强诈骗都是来自江苏、
安徽、河北、湖北等地外地人。
田强供认，只骗外地人，不骗本
地人，这是他选择目标的一个
原则。对此，田强的解释是，“骗
我的都是外地的，谁骗我我就
骗谁”。

但是，在杜廷勇等办案民
警看来，田强作案时选择外地
人，是因为本地人对本地的工
程项目了解比较清楚，而外地
人并不清楚正在施工的工程真
正是谁的，“外地人来考察项目
最多也就呆个三五天，想彻底
了解清楚非常难”杜廷勇说，田
强要求受害人给予的合同保证
金金额并不是十分大，多是三
五万块钱，这些钱对能做起工
程的人来说真要不回来也不是
多大的事，“而且，等受害人发
现受骗了，从外地赶到邹城，找
不到人，来回折腾几趟就失去
了耐心。”

杜廷勇介绍，田强的防备
心理特别强，不光受害人不知
道他的真实身份，连其同伙也
不知道。但是，田强却偷偷调查
清楚了两个同伙的真实信息。
由于受害人大都是外地的，选
择报案的则是很少数，“大都是
因为距离远，不方便，比如上述
我接待的河北的受害人，是
2009年被骗的，但是直到2013
年才来报案，而是还是出差路
过邹城‘顺便报个案’，这也给
田强提供了很宽松的作案环
境。”

抓住赚钱心理

选外地人作案

20日下午，一声“报告”后，
带着手铐的田强，双手抱头走
进审讯室。

皮肤黝黑的田强，看上去
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小一些，两
只眼睛转得和他说话的语速一
样快。

“给人的感觉看上去就很精
明。”参与侦办此案的民警付皓说。

此前，田强的生活平淡而
踏实。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
家四口、小日子过得其乐融融。

1973年，初中毕业的田强参军
入伍。5年后，他从部队复员回到
邹城。1980—1984年，田强在邹城
市看庄镇工业办公室当业务员。
1984年在原邹城市城关石粉长干
副厂长兼销售科科长。

“当时我主要负责跑东北
的业务，往东北送的石英砂、石
英粉都是用火车皮送，整个东
北的业务都是我一个人的。”田
强说，当时的石粉用途很广，不
光火柴厂，甚至连飞机场都能
用得上，“干销售的那几年，厂
里的先进年年都是我，每年工
资加奖金能拿到一万多元。”

随着业务越做越大，田强
从原厂辞职，“我自己开了个石
英厂，自己干起了厂长，把原来
东北所有的业务都往自己厂子
里拉”。也就是几年，田强积累
一笔不小的财富，“自己的家底
有个几十万，在当时确实感觉
很牛气了”。说起当时的生活，
田强脸上滑过一丝留恋。

好景不长，1990年前后，因
为一个三角债务，田强一下子
赔掉了近10万元，他坚持认为
自己是被骗了。

不得已，田强卖掉了石英
厂，和弟弟一块买了一台工程
车，跟着别人承包点工程干。

几年后发生的一件事情，
改变了田强原有的生活轨迹。

“2008年，一个王姓的战友
找到我，要我跟他一块在南京
承包工程。”田强说。

田强跟着战友一起来到南
京。当时，战友拉着田强看了工程

现场、工程承包委托书等“硬件”，
“我当时想着，人家有实实在在的
工地在那里，还能骗人不成”，随
后，田强跟战友签订了承包合同，
并依据合同规定缴纳了近20万元
的保证金。10多天后，田强的工程
车迟迟不能进工地施工，而战友

也不见了踪影。
“那时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但已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了。”田强只得卖掉工程车还账。

在田强看来，这是他遭受
的最大骗局。在找寻战友无果
后，田强想到了“以牙还牙”。

随后，田强照葫芦画瓢，利
用战友骗他时指引的工地，利
用战友给他提供的合同书、委
托书、进场令等，在南京实施了
他的第一单“大活”，骗得保证
金6万余元。

第一次行骗成功，田强觉
得这个行当不仅来钱快，而且
不用费太大的力气。

2011年秋天，经人介绍，田
强结识了江苏的李某、沈某，安

徽的夏某。从此，他披着“项目
经理”的外衣，和另外三人开始
了他们的诈骗营生。

李某和沈某只知道田强叫
“李祥东，家住济南”，而夏某则
只知道他叫“刘林”，李某和夏
某两人互不认识。实际上，“李
祥东”是他在住宾馆时捡到的
一个身份证的名字，而“刘林”
则是他用自己的照片办的一个
假身份证上的名字。

田强介绍，在这个诈骗团伙
中，田强扮演“项目经理”，李某和
夏某则交叉着扮演“客户”，沈某
则扮演总公司的“财务总监”。偶
尔，田强也租个车，让司机冒充
其公司的保卫科科长。

一般情况是，李某和夏某
负责从江苏、安徽、湖北、河北
等地“钓鱼”。“他们会说，别人
介绍的朋友在邹城有个大的工
程项目，问愿不愿意承包。”田

强称，一旦有人上钩，李某和夏
某会电话通知他。

田强则在邹城找好一处正
在施工的工地，等受害人前来，
田强就会领着受害人到工地现
场去“实地考察”，然后出具早就
准备好的工程承包委托书，“委
托书”上赫然印着：“任命李祥东
或刘林为XXX等项目负责人，负
责项目的引资及建设事宜。”令
许多业内人士深信不疑。

扮演三个角色四人合伙诈骗

承包工程时被战友骗近20万

销售能手每年拿一万多奖金

“其实自己也想到早晚
会有这一天……”5月20日
下午，在邹城市看守所审讯
室内，田强(化名)对民警坦
言，被关押后的这几天是他
近几年来过得最舒心的日
子。59岁的田强以山东某事
业建设公司项目部经理的
身份，虚构邹城多处建筑、
绿化等工程，私刻公章伪造
合同，诈骗合同保证金，自
2010年年底以来，作案10多
起，诈骗金额达60多万元，
所得赃款被全部挥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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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赵修婷 张鹏

办案民警在整理田强的作案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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